
項目 屬性
評分內容

（機關組）
評分內容
（學校組）

類
別

備註

臨時人員精
簡數

加分
項目

從人力資源填報系統計分，依下
列情形加分：
「定期契約性質工作」及「未經
行政院核定辦理不定期契約性質
工作」之臨時人員108年當季調查
人數與107年度當季比較：負成
長。

從人力資源填報系統計分，依下
列情形加分：
「定期契約性質工作」及「未經
行政院核定辦理不定期契約性質
工作」之臨時人員108年當季調查
人數與107年度當季比較：負成
長。

總處
考核

提列公務人
員考試職缺

比率

加分
項目

1.提列公務人員考試正額及增額
職缺者(含申請候用人員)，提缺
比率達35％以上。
2.提列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考試職缺。

總處
考核

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民
主治理價值
課程」完成

比率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1.本年度9月30日以前所屬公務人
員完成民主價值課程比率達50%以
上。
2.民主治理價值課程及其時數包
括：
(1)性別主流化（1小時）。
(2)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
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
參與等（4小時）。

總處
考核

本項對象
為本府所
屬一級機
關。

專書閱讀
加分
項目

協助辦理專書閱讀活動績效良
好。

協助辦理專書閱讀活動績效良
好。

國家
文官
學院

108年度精進
人事業務建

議獎勵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1.於期限前(7/12)完成作品傳送
總處並副知本處者(0.2分)。
2.獲總處評定為「得獎作品」者
加計0.2分；獲總處評定為「特優
作品」者加計0.4分。

依下列情形加分：
1.於期限前(7/12)完成作品傳送
總處並副知本處者(0.2分)。
2.獲總處評定為「得獎作品」者
加計0.2分；獲總處評定為「特優
作品」者加計0.4分。

額外
辛勞

協助兼任代
理人事業務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依兼任代理人事業務時間：
1.未滿2個月。(0.2分)
2.爾後每滿1個月加計0.2分，餘
數過半加計0.1分。
【不含：(1)佐理人員出缺時辦理
原機關業務、(2)公所兼任所屬機
關人事業務】

依下列情形加分：
依兼任代理人事業務時間：
1.未滿2個月。(0.2分)
2.爾後每滿1個月加計0.2分，餘
數過半加計0.1分。
【不含：(1)佐理人員出缺時辦理
原校業務、(2)二校合設人事(編
制合設或控管不補之代理)】

額外
辛勞

108年績效考核「帄時考核項目」為例示項目，由本處依本考核標準、特別貢獻、獲獎榮譽及業務疏失等
情形辦理評核隨時註記具體優缺點事蹟，定期公告於論壇，讓人事機構可隨時觀摩與修正。每次加(扣)分
以0.2分為原則，如有重大事由者，酌予加重加(扣)分。另扣分項目如屬情節輕微者，得註記「注意事
項」，同一年度累積達2次者，改列1次缺點。

108年度業務績效-帄時考核項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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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屬性
評分內容

（機關組）
評分內容
（學校組）

類
別

備註

法規興革建
議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1.經本處參採。
2.經主管機關參採。

依下列情形加分：
1.經本處參採。
2.經主管機關參採。

額外
辛勞

擔任107年D5
種籽教師

加分
項目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2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2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額外
辛勞

擔任資訊輔
導員

加分
項目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2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2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額外
辛勞

擔任同心圓
圓心或分區
聯繫會報區

長

加分
項目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3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擔任期間每滿半年者加計0.3分。
但擔任期間滿4個月以上且因調任
職務致未能繼續擔任者，加0.1
分。

額外
辛勞

EAP推動力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1.EAP機關同仁問卷填答率達70%
以上，且知悉率及滿意度達90%以
上者，加計0.3分。
2..EAP機關同仁問卷填答率達60%
以上，且知悉率及滿意度達80%以
上者，加計0.2分。

總處
考核

本項目對
象為所屬
一級機
關。

人事人員服
務滿意度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
1.人事人員服務評價滿意度填答
率達70%以上且滿意度達90%以上
者，加計0.3分。
2.人事人員服務評價滿意度填答
率達60%以上且滿意度達85%以上
者，加計0.2分。
3.人事人員服務評價滿意精進度
較去年正成長達5%以上者，加計
0.2分。(107年度及108年度服務
滿意度均超過90%者，直接加計
0.2分)

總處
考核

本項目對
象為所屬
一級機關
(不含警
消)及鄉
鎮市公
所。

繳交年度用
人費用報告

加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加分：配合總處考核
期程繳交年度用人費用報告(含機
關首長意見回饋表)。

總處
考核

本項對象
為本府所
屬一級機
關(不含
警消)。

其他項目
加分
項目

協助本處相關業務具有一定程度
辛勞或貢獻，或於服務單位有特
定優良人事服務實績者。

協助本處相關業務具有一定程度
辛勞或貢獻，或於服務單位有特
定優良人事服務實績者。

額外
辛勞

地方機關員
額統計系統

(D5)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進行扣分：
1.未於期限內填報。
2.未依修編(控管)配合核實調整
員額者。

依下列情形進行扣分：
1.未於期限內填報。
2.未依修編(控管)配合核實調整
員額者。

總處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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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屬性
評分內容

（機關組）
評分內容
（學校組）

類
別

備註

WebHR組織編
制系統維護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進行扣分：
1.修編及職務歸系案經銓敘部核
備後，未於30日內調整系統。
2.本處不定期抽查結果。
3.總處不定期抽查結果。

依下列情形進行扣分：
1.修編及職務歸系案經銓敘部核
備後，未於30日內調整系統。
2.本處不定期抽查結果。
3.總處不定期抽查結果。

總處
考核

進用身障及
原住民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足額進用身障人員2個月以
上。
2.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人員。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足額進用身障人員2個月以
上。
2.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人員。

總處
考核

法定性別友
善事項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依法應訂定而未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
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2.未給予哺乳時間。
3.未於規定期限填報資料。

依下列情形扣分：
1.依法應訂定而未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
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2.未給予哺乳時間。
3.未於規定期限填報資料。

總處
考核

落實俸給支
給及報送資
料正確性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各機關學校用
人費用管理資訊系統報送錯誤。

依下列情形扣分：各機關學校用
人費用管理資訊系統報送錯誤。

總處
考核

填報全國軍
公教人員生
活津貼申請
暨稽核系統
申請資料正

確性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身分證字號、姓名資料填報錯
誤。
 2.經查核有不得申請補助情形。

依下列情形扣分：
 1.身分證字號、姓名資料填報錯
誤。
 2.經查核有不得申請補助情形。

總處
考核

人事資料正
確性、完整

性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每月人事資料考核成績未滿
分。
2.各機關報送總處人事資料與銓
敘部銓審、考績資料進行系統比
對結果有誤未更正。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每月人事資料考核成績未滿
分。
2.各機關報送總處人事資料與銓
敘部銓審、考績資料進行系統比
對結果有誤未更正。

總處
考核

待遇福利及
退撫案件辦

理情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確實運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
撫卹整合帄臺辦理公教人員退休
撫卹(慰)業務(包括退撫資料匯
入、查驗、三節或年終慰問金、
退撫給與發放、優存利息比對等
作業）。
2.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帄
臺退休撫卹(慰)資料有誤未更
正。
3.待遇福利或退撫案件辦理錯誤
或延宕。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確實運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
撫卹整合帄臺辦理公教人員退休
撫卹(慰)業務(包括退撫資料匯
入、查驗、三節或年終慰問金、
退撫給與發放、優存利息比對等
作業）。
2.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帄
臺退休撫卹(慰)資料有誤未更
正。 
3.待遇福利或退撫案件辦理錯誤
或延宕。

總處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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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屬性
評分內容

（機關組）
評分內容
（學校組）

類
別

備註

依據行政院
規定公務人
員每年應完
成10小時以
上必要課程
推動情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本年度9月30日以前，所屬公
務人員完成10小時必要課程比率
未達80%者。
2.依規定，10小時以上之時數必
須同時含括「當前政府重大政
策」(1小時)、「法定訓練」(4小
時)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5
小時)

總處
考核

組織編制及
職務歸系案

件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30日內未報送。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30日內未報送。

總處
考核

辦理人事人
員獎懲案件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2個月內未報送。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2個月內未報送。

例行
業務

人事人員薦
送班期到訓

情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以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
研習中心及本處薦送其他訓練機
機構為主：
1.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報名。
2.報名完成後未到訓者。
3.三年內重複報名相同班期。

依下列情形扣分：
以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
研習中心及本處薦送其他訓練機
機構為主：
1.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報名。
2.報名完成後未到訓者。
3.三年內重複報名相同班期。

例行
業務

辦理任審案
件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3個月內未報送或未
向銓敘部申請展期。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3個月內未報送或未
向銓敘部申請展期。

例行
業務

辦理敘薪案
件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初任敘薪案件未於8月底前報送
完成。
2.敘(改)薪內容及附件違失。
3.改敘後未檢視當年度考績晉級
結果。
4.敘薪名冊內容有誤或系統操作
錯誤。
5.縣外介聘教師核備函未於成績
考核核定後一個月內報府。

例行
業務

A2:人力資源
填報系統臨
時人員調查

表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系統未按時填報。
2.填報數據有疏漏、錯誤。

依下列情形扣分：
1.系統未按時填報。
2.填報數據有疏漏、錯誤。

例行
業務

職務代理名
冊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依限填報。
2.不符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
事項及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相
關規定。
3.填報內容有誤。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依限填報。
2.不符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
事項及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相
關規定。
3.填報內容有誤。

例行
業務

辦理一般人
員獎懲案件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2個月內未報送。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符報送程序、內容及附件違
失、事實發生2個月內未報送。

例行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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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屬性
評分內容

（機關組）
評分內容
（學校組）

類
別

備註

考績考核業
務

扣分
項目

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依照下列情形
扣分：
1.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員比例調
查表內容錯誤。
2.考績清冊格式或考績清冊內容
錯誤。
3.未於規定期限報送。

辦理公務(教)人員考績(核)依照
下列情形扣分：
1.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員比例調
查表內容錯誤。
2.考績清冊格式或考績(核)清冊
內容錯誤。
3.無正當理由未於規定期限報送
(審查)。

例行
業務

差勤紀律
扣分
項目

依照下列情形扣分：
遭檢舉有下列情形，且查明屬實
1.差勤異常。
2.辦公紀律問題。
3.機關差勤管理有疏失。
4.每月查勤紀錄未達2次，查證屬
實者。

依照下列情形扣分：
遭檢舉有下列情形，且查明屬實
1.差勤異常。
2.辦公紀律問題。
3.機關差勤管理有疏失。 例行

業務

服務獎章
扣分
項目

依照下列情形扣分：
1.未依規定請頒機關同仁退休(死
亡)之服務獎章（至遲應於同仁死
亡日、退休（職）案、資遣案審
定或核定日或辭職令發布日起三
個月內請頒）。
2.同仁服務年資計算錯誤，致請
頒獎章等第錯誤。
3.於獲頒服務獎章後，其退休（
職）案、資遣案或辭職案經撤
銷、撤回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
者，未於撤銷、撤回生效日起三
個月內來函註銷其獎章。

依照下列情形扣分：
1.未依規定請頒學校同仁退休(死
亡)之服務獎章（至遲應於同仁死
亡日、退休（職）案、資遣案審
定或核定日或辭職令發布日起三
個月內請頒）。
2.同仁服務年資計算錯誤，致請
頒獎章等第錯誤。
3.於獲頒服務獎章後，其退休（
職）案、資遣案或辭職案經撤
銷、撤回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
者，未於撤銷、撤回生效日起三
個月內來函註銷其獎章。

例行
業務

請託關說登
錄查察作業
獎懲人數統

計表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系統未按時填報。
2.填報數據有疏漏、錯誤。

依下列情形扣分：
1.系統未按時填報。
2.填報數據有疏漏、錯誤。

例行
業務

退撫基金網
路傳輸情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每月未依期限
完成網路傳輸作業。

依下列情形扣分：每月未依期限
完成網路傳輸作業。

例行
業務

薦送所屬人
員參與各項
訓練辦理情

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報名。
2.報名完成後未到訓者。

依下列情形扣分：
1.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報名。
2.報名完成後未到訓者。

例行
業務

退撫給與發
放情形

扣分
項目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依規定辦理舊制年資退撫給與
撥付作業。

依下列情形扣分：
未依規定辦理舊制年資退撫給與
撥付作業。

例行
業務

其他項目
扣分
項目

其他未能配合本處規定、作業要
求之事由。

其他未能配合本處規定、作業要
求之事由。

例行
業務

加分14項：總處考核6項、國家文官學院1項、額外辛勞7項。
扣分25項：總處考核10項、例行業務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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